
附件1
证明事项实施清单
填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
	证明事项名称
	设定依据
	开具单位
	索要单位
	清理意见
	备注

	
	
	
	
	
	
	取消
	保留（免提交方式）
	

	
	
	
	
	
	
	直接取消
	数据共享
	部门核验
	告知承诺
	其他方式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涉及的政务事项名称应与安徽政务服务网公布的事项子项名称一致，每行填写一项证明事项及有关内容；

          2.“清理意见”栏请在对应选项打√（单选），如可通过其他方式提供，请在“备注”栏填写具体方式。

附件2
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政务服务事项名称
	证明事项名称
	法律依据
	开具单位
	索要单位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事项名称应与安徽政务服务网公布的事项子项名称一致；
2.每行填写一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及有关内容。 
1

